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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议程

股东报到登记、入场时间：

2026 年 1 月 5 日 星期一 10:00-10:30

会议召开时间：2026 年 1 月 5 日 星期一 10:3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同济路 333 号 4 号楼会议室

参加会议人员：

1、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主要议程：

一、宣布会议开始，报告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人数、代表股份总

数，并宣读《会议须知》

二、审议议案：

1.00 关于调整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 关于选举吴健鹏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三、出席会议的股东对各项议案进行审议并进行表决、投票，律

师和监票人负责监票、收集表决票和统计表决数据

四、结合网络投票统计全体表决数据

五、董事会秘书宣读表决结果

六、宣读本次股东会决议

七、通过股东会相关决议并签署相关文件

八、律师宣读关于本次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资料目录

（二〇二六年一月五日）

目 录

关于调整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2



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资料

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须知

根据《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特制定本次股东会的会议须知。

一、会议的组织方式

1、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依法召集。

2、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会将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

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3、本次会议的出席人员：2025 年 12 月 26 日（星期五）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本次会议行使《公司法》和《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所规定的股

东会职权。

二、会议的表决方式

1、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按其所

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2、本次会议共审议 1 项议案。

3、参加本次会议的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4、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在

审议议案后，填写表决票进行投票表决，由律师和监票人共同计票、监票、统计表

决数据。会议工作人员将现场投票的表决数据上传至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公司，上

海证券交易所信息公司将上传的现场投票数据与网络投票数据汇总，统计出最终表

决结果，并回传公司。

5、会议根据最终的统计结果，宣布议案是否获得通过。

三、要求和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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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席现场会议人员应遵守会场纪律，不得随意走动和喧哗。

2、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如有质询、意见或建议时，应举手示

意，在得到会议主持人的同意后，方可发言。股东发言时，应首先报告其持有公司

股份的数量，每一名股东发言一般不超过两次，每次发言一般不超过 5 分钟。公司

董事会或经营管理人员应认真负责、有针对性地回答股东提出的问题，回答问题的

时间一般不超过 15 分钟。

3、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应认真审议本次会议的所有议案，行使好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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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调整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

一、非独立董事调整情况

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第七届董

事会董事长曹清先生向董事会提交的报告，曹清先生因达到法定退休

年龄不再担任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董事会战略与 ESG 委员会

主任委员等职务，离任后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其离任报告自送达

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2025 年 12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根据《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资格审核，公司董事

会同意提名吴健鹏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并提交股东会选举。任期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上述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薪酬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公司相关规定执行。

二、拟调整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情况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运作，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吴健鹏先生经公司股东会选举成为公司非独立董事后，将同时担任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与 ESG 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任期自公司股东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调整后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调整人员以黑色加粗字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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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委员

战略与 ESG 委员会 吴健鹏 吴健鹏、卢金雄、陈平进

审计与合规管理委员会 刘凤委 刘凤委、杨一鋆、靳海明

提名委员会 靳海明 靳海明、刘凤委、邱成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王文西 王文西、刘凤委、靳海明

吴健鹏先生在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任职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

其非独立董事任职后生效。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

股东会审议表决。

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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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简历

吴健鹏先生：出生于 1970 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研究生学历。吴健鹏先生历任武钢一炼钢厂总工程师、副厂长，武钢

股份 CSP 厂厂长、条材总厂第一副厂长，武钢股份制造部第一副部长

兼总调度长，防城港钢铁有限公司制造部部长，武钢股份硅钢事业部

部长、党委副书记，武钢有限硅钢部部长、党委副书记，武钢有限副

总经理、宝武铝业董事长、党委书记兼工程指挥部总指挥、宝神铝板

常务副总经理等职务。吴健鹏先生现任公司党委书记。除上述任职外，

吴健鹏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吴健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范性

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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